
恭城县局工作请示

审批编号 202502270902000371167

创建人 黄宇

创建人部门 恭城县局-警务保障室

事由 关于桂C1992警更换轮胎的请示

紧急程度 普通

日期 2025-02-27 08:55

具体内容
桂C1992警车辆前轮已磨损，达到使用限度，需要更换二条前轮胎，费用550元/条，
合计1100元。请领导批示！

附件

审批流程

何勇斌 已同意 2025-02-27 09:45:33

刘科林 已同意 2025-02-27 09:52:01

周建斌 已同意 2025-02-27 10:19:34

抄送郑园妍 2025-02-27 10:19:35

用钉钉扫码桂林市公安局 创建时间：2025-02-27

打印时间：2025-02-28 09:34 打印人：黄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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